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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563           股票简称：陕国投A           编号：2018-67 

陕西省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深圳证券交易所关注函回复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陕西省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8 年 12 月 14 日

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司管理部下发的《关于对陕西省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的

关注函》（公司部关注函〔2018〕第 243 号）。经认真核实，现就有关事项回复

如下。 

一、受让长安银行股权基本情况 

2017 年 3 月 23 日，我公司分六期发行设立了“陕国投·海航 1 号集合资金

信托计划”，信托资金规模 5 亿元，信托期限 1 年，海航旅游集团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海航旅游集团”）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项目陆续到期后，海航旅游

集团未能按期偿还信托债务，2018 年 7 月 23 日，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

称“西安中院”）对我公司申请查封海航旅游集团有关资产一案予以立案。 

2018 年 7 月 30 日，西安中院下达《执行裁定书》[（2018）陕 01 执 1578

号之一]，于 2018 年 8 月 1 日正式查封了海航旅游集团所持长安银行 5.92%的股

权（持股数量 333,911,714 股）。2018 年 10 月 12 日，西安中院在淘宝网司法拍

卖平台对上述股权进行了公开挂拍。2018 年 11 月 13 日，本次拍卖因无人竞拍

而流拍。经海航旅游集团向西安中院申请，2018 年 11 月 15 日，西安中院就我

公司申请查封海航旅游集团有关资产一案出具了《执行裁定书》[（2018）陕 01

执 1578 号之五]。 

二、关注函涉及事项回复说明 



2 
 

（一）关于通过司法裁定受让长安银行股权的程序情况 

你公司在第一次拍卖流拍后即通过司法裁定的方式拟以长安银行股权抵债，

并未经历再次折价拍卖及变卖流程。请你公司说明： 

1.第一次拍卖流拍后，你公司是否主动申请以保留价接收拍卖财产。 

回复说明：据淘宝司法拍卖平台显示，关于长安银行 5.92%股权的拍卖，在

拍卖有效期内共有 41 人设置提醒、3921 次围观。第一次拍卖流拍后，海航旅游

集团有限公司向法院申请以保留价进行以物抵债，我公司未主动申请以保留价接

收拍卖财产。 

2.你公司未经再次折价拍卖即以保留价接受拍卖财产的情形是否损害上市

公司利益。 

回复说明：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网络司法拍卖若干问题的规定》

（法释〔2016〕18 号）等有关规则的规定，网络司法拍卖竞价期间无人出价的，

本次拍卖流拍。流拍后应当在三十日内在同一网络司法拍卖平台再次拍卖，拍卖

动产的应当在拍卖七日前公告；拍卖不动产或者其他财产权的应当在拍卖十五日

前公告。再次拍卖的起拍价降价幅度不得超过前次起拍价的百分之二十。再次拍

卖流拍的，可以依法在同一网络司法拍卖平台变卖。 

2018 年 11 月 9 日，“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披露海航旅游集团被其他法院

立案执行（见附件 1：公证债权文书执行裁定书），执行标的 462,728,480.00 元。

2018 年 11 月 13 日，我公司申请拍卖海航旅游集团持有长安银行股权第一次流

拍，海航旅游集团立即向西安中院申请以第一拍保留价进行以物抵债，西安中院

依法裁定将该被执行股权以物抵债。 

因执行财产仅为我公司提前申请查封，并未质押于我公司，我公司无优先受

偿权。考虑到如果当时所执行股权进行再次拍卖，将面临同一财产被西安和省外

两地法院共同协调执行，共同协调执行程序漫长、复杂，会造成多个债权人要求

以被执行财产共同清偿的情形，这对我公司的债权安全性带来了极大挑战。如果

再次拍卖期间出现更多债权人的情况，我公司的债权必然无法被完全清偿或者清

偿比例很可能再次被摊薄，公司和股东利益将面临损害的危险。为了避免查封资

产被轮候查封，经过综合分析评估，我们对西安中院在第一次拍卖流拍后，将执

行财产裁决至我公司名下也予接受，未申请再次折价拍卖即以保留价接受拍卖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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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确保了公司和股东利益不受损害。 

此方式有利于加快资产处置速度、提高逾期债权清收效率，有效地防范了多

家债权人共同执行同一财产而可能造成的未完全受偿风险，有效保护了我公司和

广大股东与投资者的利益。 

    3.你公司是否需要就清偿的债权金额低于抵债财产价额的部分补交差额，如

是，请具体说明有关安排及对你公司造成的影响。 

回复说明：海航旅游集团持有长安银行股权第一拍保留价 76,799.69 万元，

我公司债权本息共计 566,936,084.08 元，以物抵债财产价额高出需要清偿的债权

金额 201,060,815.92 元。按照最高人民法院《人民法院办理执行案件规范》第 473

条规定“拍卖、变卖成交或者以流拍的财产抵债的，人民法院应当作出裁定，并

于价款或者需要补交的差价全额交付后十日内，送达买受人或者承受人”，我公

司需将超出部分按规定支付至法院指定账户后，才能获得法院裁定书，以确保能

够尽快完成资产处置和逾期债权的清收。鉴于前述情况，我公司已按照西安中院

的要求，将超出部分共计 201,060,815.92 元支付至西安中院指定账户。 

该项支出对我公司财务承担无重大影响。该项支出使我公司被动增持了长安

银行 5.92%的股权，加上之前持有的股权后成为长安银行第四大股东，对我公司

将产生以下积极影响：一是确保了我公司债权安全，直接化解了我公司信托项目

风险，保护了投资者和股东利益；二是取得长安银行股权，将进一步增强我公司

金融股权投资布局和多元化金融业务的协同性，进一步落实公司战略规划，提升

在区域金融行业的地位和影响力；三是取得长安银行股权，将进一步提升我公司

固有资产盈利能力；四是将有利于我公司和长安银行在合法合规前提下扩大业务

合作，做强做优信托及衍生的金融业务。 

（二）关于定价合理性情况 

请你公司对长安银行 5.92%股权估值定价的过程、合理性、定价是否公允

予以详细说明，并向我部报备有关证明材料。 

回复说明：海航旅游集团持有长安银行 5.92%股权的估值定价机构为“陕西

运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陕西运华评估”），该公司是由西安

中院经过司法鉴定网络平台摇号程序指定（详见附件 2：12368 司法公益服务关

于评估机构的短信通知截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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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运华评估是依法设立、备案的依法承办资产评估业务，具有独立法人资

格的经济鉴证类中介机构。该机构以 2017 年 12 月 31 日为评估基准日，以长安

银行总股本、总资产规模、盈利能力等多方面指标作为衡量标准，从 A 股市场

上 27 家银行业上市公司中筛选出无锡银行、常熟银行和吴江银行三家城市商业

银行作为可比公司，根据实际情况采取市场法对标的资产进行评估，最终确定了

采用市净率（PB）指标对长安银行市场价值进行估算。经估算，长安银行市场

法下修正后的 PB 值为 1.13，流动性折扣为 13.57%，每股净资产评估值为 2.3 元，

长安银行 5.92%的股东权益价值为 76,799.69 万元。 

每股净资产评估值 2.3 元，低于长安银行经审计的 2017 年每股净资产 2.36

元；考虑流动性折扣后长安银行实际 PB 值为 0.977，与国内 A 股市场中小上市

城市商业银行估值相比基本趋同。本次股权估值过程合规、方法合理、价格公允，

充分考虑了上市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利益。在整个评估过程中，我公司、海航旅游

集团有限公司和西安中院均没有影响陕西运华评估独立性的行为。 

（三）关注会计处理情况 

根据你公司定期报告披露的有关信息，你公司目前持有长安银行 1.21%股

权并核算于可供出售金融资产，请你公司对受让长安银行 5.92%股权的会计处

理进行说明，并对受让股权后是否对长安银行派驻董事、高管，是否能够对长

安银行造成重大影响予以详细说明。 

回复说明：我公司此次通过司法裁定取得长安银行 5.92%股权后，加上之前

持有的 1.21%股权，持股比例增至 7.13%，股东排名位列第四名。鉴于我公司目

前还未向长安银行派驻董事，对长安银行未产生重大影响，因此，对于该部分股

权暂按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做会计处理。 

根据长安银行《公司章程》规定，长安银行 5 名非执行董事由持股比例从高

向低排列的股东委派，我公司位列第四名，可以向其委派董事。目前我公司正在

积极办理相关手续，待委派董事履行完相关程序后，将对其产生重大影响。届时，

我公司将严格按照《商业银行股权管理办法》和长安银行《公司章程》规定，行

使股东权利，履行股东职责和义务；我公司委派董事亦将行使长安银行《公司章

程》所赋予的权利，履行董事应尽的职责和义务。 

（四）关于后续审批程序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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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你公司对受让长安银行 5.92%股权事项的后续审批程序（包括但不限于

银保监会的审批）及相关风险进行充分披露。 

回复说明：鉴于西安中院已经出具以物抵债裁定并向长安银行送达协助执行

通知书，因此，我公司受让长安银行 5.92%股权事项已经司法处置完毕。目前，

公司正在积极办理中国银保监会审批、工商过户等后续手续，我们将勤勉尽责，

及时充分披露相关信息，同时提请投资者注意相关风险。 

（五）关于信息披露完整性情况 

鉴于长安银行 5.92%股权所对应的资产总额、营业收入占你公司 2017 年度

经审计的合并财务报表报告期末资产总额、报告期内营业收入的比例达到 50%

以上，请你公司参照《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的要求对此次受让长安银行股

权的行为履行相应的披露义务，并向我部提交有关内幕知情人信息。 

回复说明：我公司将尽快参照《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要求，及时履行相

关披露义务，并提交内幕知情人信息。 

特此公告。 

 

 

 

 

                                  陕西省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8 年 12 月 24 日 

 




